灌农开〔2017〕1号

关于印发《灌南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工作，经研究制定《灌南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管理制度》，制度附后。

附件：《灌南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管理制度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南县农业资源开发局

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9日 
灌南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管理制度

    一、项目申报
    1.项目申报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为原则，择优推荐申报；

2.项目申报时农开、财政联合通过县政府网站、灌南日报等媒体发布选项公告，同时组织政策解读，公开接受社会报名；

    3.农开、财政共同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对报名项目单位进行审核，符合申报条件的公示列入县级项目库；

    4.通过县级初核的项目报市级复核，在市级复核通过的基础上进行申报公示；

5.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组织申报材料编写，根据中介审核打分结果排名，农开、财政共同行文择优推荐上报。

二、项目实施

1.通过评审立项的财补项目，项目单位组织编写实施方案，农开、财政共同进行审核备案；

2.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项目实施，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；确有需要，在项目变更权限内先履行变更手续，再实施；

3.项目建设中涉及大件设备购买先申请，由县农开、财政根据相关规定审核认可方可进行；

4.项目建设实行中介全程跟踪，项目建设完成，出具项目审计报告，和土建工程造价咨询报告；

5.县农开、财政工作人员全程跟进，不定期现场查看，确保项目建设时效性和建设质量；

三、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

1.项目建设单位建设完成后向农开、财政申请验收；

2.县农开、财政在收到验收申请1个月内根据国家农发办84号令规定，组织验收组进行验收；

3.验收由相关专业机构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验收；

4.通过项目验收按程序进行资金拨付。

